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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自愿加班员工自愿加班
究竟是对是错究竟是对是错

劳动观察

中铁十七局集团建筑公司由于建设项目的特

点，驻守工地的职工大多不能按时享受正常的休假

制度。为此，公司工会特别研究制定了工程项目职

工“反探亲”制度，让无法离岗休假的职工获得与家

人团聚的机会。制度试行两个月来，受到了公司分

布在各地30多个项目上职工的欢迎（11月15日《工

人日报》）。

“反探亲”制度，是指具备探亲条件的职工因工

作原因不便休假，经职工本人申请，所在项目部批

准，职工直系亲属到职工工作所在地看望职工的一

种休假待遇。据悉，该公司的“反探亲”制度有两大

特点，一是享有“反探亲”权利的职工亲属的往返交

通费用和住宿费用由公司报销，这就有效缓解了职

工家庭的经济负担。

二是有条件的项目可以设立探亲房，亲属探亲期

间可在项目工地食堂免费就餐。这样做的好处，一方

面让职工亲属能够感受到企业的人情关怀，另一方面

其也能够通过体验在外亲人的工作环境而放心。另

外，对于职工本人而言，通过“反探亲”不仅可以和家

人团聚，而且也享受到了休假待遇，无疑是多赢之举。

“反探亲”制度，可以说是设身处地为职工着想，

为职工服务的贴心之举。探亲假是广大职工的法定

权利，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等原因，一些职工确实不能

享受到实打实的探亲休假权。这时，就需要用人单

位积极想办法，用迂回策略加以落实。“反探亲”制度

就是这样的智慧方式，也赢得了职工的欢迎。

事实上，这其中工会和职代会的作用不容小

觑。比如，该公司在职代会接到职工的诉求后，公司

工会迅速展开调研，提出“反探亲”制度的建议，公司

很快便出台了试行办法。试想，如果职代会听不进

职工的诉求，工会不积极出面协调，公司又不善于为

职工服务，这样的“反探亲”制度就不会施行，更不会

造福于职工及其家属。

当然，有了这样的“反探亲”制度，也需要职工好

好珍惜这一机会。一方面当亲属探亲时，职工不妨

将心思多用在他们身上，毕竟家人来一次不容易；另

一方面当职工回归岗位时，更应尽心尽力确保工作

不出问题；再者，在感受到企业给予温暖的同时，也

应该把这种温暖和企业文化传递给家人，让家人对

自己在外打拼放心。

“反探亲”制度是职工休假制度的有益创新，在

便利了职工和家属的同时，也是对企业文化的有力

宣传。可以说，“反探亲”制度让项目工地变成家。

当然，用人单位也必须保障职工的正常探亲假。须

知，“反探亲”制度再好，也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因此，当正常的探亲假保障不了时，用人单位不妨因

地制宜利用好“反探亲”制度。 （杨玉龙）

据报道，西班牙该超市规定的

上班时间是早上 7 点，但是吉恩每

天都会提前两个小时到公司，整理

货架、检查订单和价格。但是超市

老板在查看监控时发现了这件事，

他对此非常不满，要求将吉恩解

雇。在吉恩的解雇信中，该超市表

示，吉恩违反了禁止无偿加班的规

定，规定要求：“每分钟工作都是有

偿的，只要员工在工作，公司就必须

打卡付薪”。而吉恩却在没有获得

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加班，没有

收加班费。对此，吉恩则将自己的

老板告上法庭。吉恩的律师表示，

吉恩自愿加班是因为他承受着销售

和绩效目标的压力，他并不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让超市完成

公司要求的营运标准，虽然违反规

定，但超市却因此获益。

虽然目前该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理当中，但是这样一则新闻还是引

起了不少网友的共鸣。现实中，职

场人往往会遭遇两种“自愿加班”的

情况，一种就是和吉恩一样，在工作

指标、业绩以及岗位职责等压力下，

职工自发地通过加班完成任务，这

一类加班往往也受到个人的工作效

率等因素影响。而另一种在日常工

作中更为常见的，也是受到职工更

多关注的，就是因公司、领导等要求

而被迫“自愿加班”，这一类加班往

往更容易牵扯到加班费、调休等纠

纷。

“自愿加班”，职工们往往有着

很多无奈的理由。在银行工作四年

的韩严，主要负责汽车贷款业务，他

坦言，很多时候加班往往身不由己，

而由于调休等政策在实践中又有困

难，因此最终变成了“自愿加班”。

“比如我现在的工作，很多车商都会

在周末办一些销售活动，这时候我

们作为银行的联系人，往往需要在

现场驻点，虽然部门里有说给予我

调休，但是客户也很着急，结果就是

周末接的单子最终还是需要我周中

去完成。”韩严坦言，由于工作任务

重，又无法委托他人帮忙，他已经连

续工作了十多天了。

关爱职工
可用好“反探亲制”

日前，据外媒报道，西班牙一男子吉恩是廉价连锁超市Lidl的一家分店经理，已经为公司工

作了12年。由于业绩指标的压力，吉恩每天都会提前两个小时上班，结果却因违反劳动合同擅

自加班，被公司开除了。

在现实生活中，职场人也时常会面对着“自愿加班”的情况，这其中有的是因为企业层面鼓

励“狼性文化”、“969工作制”，激励员工为实现目标、完成绩效“自愿加班”，也有的是因为开会、

举办活动、业绩压力等原因而加班，伴随着传闻中的“调休”渐行渐远，最终也落得一个“自愿加

班”的后果。那么在日常工作中，员工的“自愿加班”是否可视为无偿劳动呢？

专家

现状

既然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临时加

班无法拒绝，那么相应的，用人单位

是否应当给予职工一定的补偿呢？

在这些补偿中，职工看重的又是哪

些？对此，有媒体通过网络发布的调

查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自愿

加班应当获得和正常加班同样的补

偿，有15%的受访者表示了反对，另

有24%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

多数网友认为，如果企业能够

提供调休，是可以接受的，而加班工

资等经济补偿往往被视为调休无法

实现后的“第二选择”。“上班时间过

长，不仅对职工的身心有影响，时间

久了也影响工作效率，导致事故发

生。”一位“董伟”网友留言，说出了

多数网友的心声。

也有网友表示，既然选择“自愿

加班”，那么相比调休、加班工资等，

自己更看重的是加班所带来的“无

形的回报”。一名叫“Kili 心灵手不

巧”的网友留言表示，现在加班和未

来发展、升职等息息相关，企业需要

的是有主人翁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员

工，“当然，在企业规定的工作时间

内保持高效率是一切的前提。”

调查

？？

“自愿加班”种类多

调休更受职工青睐

那么，企业要求职工加班，职

工究竟能否拒绝呢？对此，唐毅律

师事务所的唐毅律师介绍，用人单

位在每天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以

外，因生产经营需要，加班时间最

长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且需要

与职工协商，不得强迫。同时，唐

毅律师也表示，职工加班，用人单

位需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或给予调休。

而在加班举证方面，唐毅律师

表示，劳动者需要对加班事实的存

在承担举证责任，可以提供考勤记

录，加班审批表等材料。当然，如

果劳动者可以举证证明上述材料

均由用人单位掌握，用人单位就需

要提供相应材料。不提供的，将承

担不利后果。

（张锐杰）

用人单位
不得强迫职工加班


